
遷徙登記後續申辦異動參考一覽表 
※本表僅供參考，實際仍應以該機關最新規定為準，若有疑問請逕洽辦理機關或網站查詢 

申請項目 辦理機關 繳附證件 

健保費繳

款單投遞

地址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

組 

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59號 

(07)231-5151 

http://www.nhi.gov.tw/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國民身分證 

2.印章 

身心障礙

手冊 

各區公所(社會課) 1.國民身分證(得以個人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

名簿替代) 

2.印章 

3.1 吋照片 3 張(單純戶籍地址異動可免附，如

舊手冊破損才須繳付) 

4.舊身心障礙手冊 

社會救助

及社會福

利 案 件

(不含身

心障礙手

冊) 

各區公所(社會課)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國民身分證 

2.全戶戶籍謄本 1份(得以新式戶口名簿替代) 

3.印章 

國民年金

保險費繳

款單投遞

地址 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

高雄市辦事處 

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4號 

電話：(07)727-5115 

高雄市第二辦事處 

高雄市鳳山區復興街 6號 

電話：(07)746-2500 

（保費繳款單投遞至通訊地址本市各

戶所提供跨機關通報服務）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所有權人

土地、建

物地籍資

料 

各地政事務所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，

本通報服務須由本人親自申請） 

1.國民身分證  

2.印章  

3.土地（建物）所有權狀（正本）  

駕（行）照

地址變更 

高雄市區監理所 

楠梓區德民路71號 

(07)361-3161 

高雄區監理所 

鳳山區武營路361號 

※駕照地址變更：  

1.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(正本 ) 

2.駕照正本  

※行照地址變更：  

http://www.nhi.gov.tw/


申請項目 辦理機關 繳附證件 

(07)771-1101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車主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(個人名

義 )  公司、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

文 (公司含登記  表 )或公司、行號主管

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及印章 (公司行

號名義 )。  

2.行車執照正本  

3.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(有效期間應在

30 日以上 ) 

4.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（機車免）

（若遺失可於現場補發）  

房屋稅 /

地價稅投

遞地址 

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

(07)741-0141 

0800-72-69-69(免費服務電話)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以戶籍地

申請地價

稅自用住

宅用地優

惠稅率 

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

(07)741-0141 

0800-72-69-69(免費服務電話)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 

2.戶口名簿 

3.土地所有人印章 

綜合所得

稅 (稅額

試算) 投

遞地址 

戶籍地國稅局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國民身分證 

 

自來水繳

款單投遞

地址 

台灣自來水公司各地服務所 

免費服務專線：1910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電費繳款

單投遞地

址 

台灣電力公司各區處 

台電客服專線：1911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天然氣繳

款單投遞

地址 

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公共腳踏

車高雄捷

運一卡通

個人資料 

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鳥松區澄清路 834號 

電話：(07)735-1500 

電話：0800-255995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本人親自電話申請即可 



申請項目 辦理機關 繳附證件 

高雄圖書

館借閱證

資料 

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或各分館 

總館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 61號 

總館電話：(07)536-0238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國民身分證 

2.借閱證 

 

高雄地區

農會（會

籍異動） 

農會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國民身分證 

2.新式戶口名簿 

漁會（會

籍異動） 

漁會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1.國民身分證 

2.印章 

  

郵 件 改

投、改寄 

高雄郵局(各地郵局) 

新興區中正三路 179號 

（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提供通報服務） 

申請改投或改寄有效期間，自申請之日起 2 個

月(並以 1 次為限)，逾期仍照郵件封面地址投

遞。 

敬老卡、

博愛卡、

仁愛卡 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(各區公所) 

高雄市四維三路 2號 10樓 

電話：(07)334-4885 

 

1.國民身分證(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，應檢附戶

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) 

2.印章 

3.最近一年內 2吋半身彩色照片 2張 

4.身心障礙手冊(申請博愛卡另附)、低收入戶

學生之學生證(申請仁愛卡另附) 

(高雄市內各區住址異動者，免重新申請換卡) 

跨機關 N

合一通報

服務 

本市各戶政事務所 國民身分證 

 


